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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發展文化可用地產支持   

馬逢國 

 

西 九龍項目是特區政府成立、回歸以來推動的最大的發展項目。我們最近提出

特區政府應該提高施政能力，正好用這樣的角度看西九龍這件事。 

 

 問題是，即使說西九龍是一個地產項目，那又如何？是否有問題呢？我本人則

覺得完全沒有問題，問題是政府如何面對公眾和怎樣傳達訊息?所以我首先覺得

整個項目的正名問題已出了事、出了問題。為甚麼我們不能向公眾說，這是一個

地產項目呢？地產項目是否就一定不好的是呢？ 

 

 當然，怎樣做一個地產項目，以及他是否一個地產項目，尚可辯論。我自己則

建議兩個選擇給特區政府考慮。 

 

文化地產次序應分明 

 

 我稱之為「結合地產與文化的項目」，問題是特區政府是視之為「文化發展結

合地產」，還是「地產結合文化發展」，優先次序必須很清晰地告知公眾。 

 

 我本人相信，特區政府是打算發展一個「文化發展結合地產」的項目。「為了

發展文化，我們用地產來支援」，為甚麼政府不夠膽這樣說？為甚麼不敢面向公

眾呢？這已出了事，引來很多爭議、批評，以為政府不實事求是。其實為甚麼不

實事求是地向公眾講這就是一個「文化發展結合地產」的項目呢？我覺得完全沒

有問題，你是要面向公眾，你不向公眾交待是不行的。 

 

 政府怎樣制定政策，然後公眾怎樣看政策帶來甚麼影嚮。回看歷史，殖民時期

的土地政策，殖民時期的文化政策，這兩樣東西，事實上與這個項目很有關係。 

 

制定公開長遠的文化政策 

 

 高地價政策，愈近回歸愈是高地價，這底下最大受利的是地產商，這是必然的

了。 

 

 文化政策，當時港英政府說是沒有文化政策，但我們大家都知道有 一個不公

開，不透明的文化政策。 

 

 高地價政策結合不鼓勵商人投入，不鼓勵民間發展，而完完全全是政府主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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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政策。所以場地是政府的，節目是政府的，甚麼都是政府的，民間搞的當時

是沒有資助的，直至回歸前約十年才開始有。 

 

 回歸後，我很體會到特區政府是好希望、亦很願望，特區要一個公開的文化政

策，更加支持民間發展的文化政策。我亦相信，提出這個文娛發展區的概念，其

實也是推行這個政策的一個德行。我亦相信，如發展得好，香港未來的文化發展、

文化氛圍、文化身份都會得到提升。 

 

 問題是，有一個好的意念，應該怎樣去落實呢？ 

 

 殖民時期，短視的高地價政策，推土地拍賣，價高者得，那個年代，我們有很

多很重要的社會的集體回憶，很重要的建築物，很重要的東西，都因為這樣一個

政策，消失了。我不想去批評，歷史就是歷史，沒有了就沒有了。 

 

發展模式需要探討 

 

 這就是為甚麼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地產商搞這些東西很有疑慮，這是我們需要面

對的現實。要消除疑慮，要令將來達到我們原來所訂的目標，當中有大量的解說

工作。 

 

 我曾在立法會提意見，說要有文化政策、要有文委會，結果成立了。到我們提

出民間主導，怎樣令商界有更加積極性，改變過去側重地產。其實文委會亦提出

很多提議，但到今時今日還未落實，或未被政府提上議事日程。包括：地產商主

導了香港經濟，可否給他們一些資助、一些扣稅，去鼓勵他們去做，而這未做。

另外，以地積鼓勵，這亦未做。 

 

 在做到以上之前，我們就來搞一個這樣大型的項目，我自己有點信心不足。我

們會否是在揠苗助長呢？這是一個必考慮的問題。 

 

 民間主導的實質意義其實是通過商界，文化界，專業及其他界別的市民，來去

推動文化發展，但我們現在西九龍採取的模式，是讓商界主導、讓地產商主導，

實際做的時候可能是由單一地產商去執行。這可能與當初的民間主導是很有距

離。這個距離是好是壞，大家可以辯論一下。 

 

 怎樣說服公眾呢？特區政府其實應將焦點放回這處，將來考慮營運亦必須要考

慮。在投標的最後過程，怎樣回應公眾的問號，我覺得特區政府是一定要考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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